墓門為誰開
　　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述基督的復活和空墳墓，卻只有約翰福音記載抹大拉的馬利亞在第一個清晨遭遇的事情。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記述是有目的的，它要記載第一個復活節整天的事。

Ⅰ. 釋題
　　1. 星期五的陰影
　　星期五的悲愁揮之不去，誰能夠呢？三年的跟隨，無盡的期盼；祂是如此的正直與單純啊，猶太人與羅馬人卻不能容忍祂，竟然把祂釘上在字架上。死亡使大地變色，或更直接地說，叫人類變色，古今一樣無別。
　　馬利亞是第一個女人走到耶穌墳墓去，她是來哀悼死亡，還是來處理死亡而引起的問題呢？抑或二者兼備？
　　2. 死亡的焦慮
　　有人說得好：由死亡而引起的焦慮，是人世間一切恐懼的源頭，它也是人類各種行為的最原始動力。詩人白朗寧在一首名為 Prospice 的詩這樣說：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戰士，因此──
　　再來一戰吧，是最好的也是最後的！
　　我憎恨死亡把我的眼睛掩上
　　要我自制，
　　要我偷偷走過。
　　白朗寧稱死亡那一刻為「黑色的一分鐘」，他願意在這一分鐘付盡「一生未付的痛苦，黑暗，與淒寒」。
　　你會說，好豪氣、好勇敢啊！
　　3. 黑色的一分鐘
　　未真正遇上「黑色的一分鐘」前，豪氣與勇氣又有甚麼意義與份量呢？真正面對死亡了，人會有甚麼表現，那才是我們最關心的。世界傑出的文學名著與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都記錄了人是怎樣面對這「黑色的一分鐘」。托爾斯泰在他一篇短篇小說＜伊凡．伊列區之死＞中，描述其主角伊凡．伊列區面對死亡時尖叫了三天；而哲學家羅梭（Jean-Jacguess Rousseau）除了極度的驚惶外，還補上一句：「凡面對死亡而無懼的，都是說謊的」。
　　4. 不懼死亡的人
　　羅梭一定看得不夠多，想的不夠闊。世界上的確有人不懼怕死亡，並且因此而叫生命發生光輝來。這些人不單止自己的生命被改變，他們的榜樣亦改變了他們身旁的人。
　　馬利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為甚麼會這樣？她經歷了怎樣的改變，以致生命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這種改變也能發生在我們的生命中嗎？

Ⅱ. 經文
　　約翰福音二十章 1-18 節
　　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2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3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4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5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6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7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在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8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9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10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11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12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13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裡。」14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穌。15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取他。」16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17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18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Ⅲ. 釋經
A. 背景
　　1. 經文背景
　　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述基督的復活和空墳墓，卻只有約翰福音記載抹大拉的馬利亞在第一個清晨遭遇的事情。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記述是有目的的，它要記載第一個復活節整天的事：
　　1-18 節是早上發生的；
　　19-29 節是晚上發生的；
　　最後兩節（30-31） 是一個結論。
　　這兩大段經文，又可各分為兩小段：
　　a. 1-10 節 發現空墳墓
　　11-18 節 耶穌向馬利亞顯現
　　b.	19-23 節 耶穌向門徒顯現
　　24-29 節 耶穌向多馬顯現
　　耶穌向馬利亞顯現是我們關注的。明顯地，馬利亞是一個人走去墳墓看耶穌的，因為當她發現墓門是打開的時候，就跑回去告訴門徒。一個女人，在天還是漆黑一片的時候跑去墳墓看耶穌，這行動其中真是蘊含了太多值得反省的地方。
　　2. 地理背景
　　復活事件是發生在耶路撒冷──一個以猶太教為宗教核心的地方。請注意耶穌向馬利亞顯現時，馬利亞的直接反應：她以為顯現在眼前的，不過是個園丁，不是耶穌，因為她根本不期望會看見一個活生生的耶穌，當她看見墳墓是空的時候，她只以為有人把耶穌的屍體偷去了，或挪移到別處，情急之下，她就哭起來了（11、13節）。
　　馬利亞的失望與焦急，正好說明為甚麼猶太人反對教會的復活信息：你們看錯了吧，不過是有人把屍首挪移別處而已。
　　真的看錯嗎？看哪，復活的主！歷史從此邁向新的一頁呢！

B. 解釋
　　世界上誰是第一個看見復活之主的人呢？這是出於偶遇？還是因為這個人有些特別的素質，以致蒙神揀選得此恩典？這種素質是不是可以操練的？也是每一個信徒應該具備的？相信這是我們在每一個復活節清晨都要重新反思的問題，重新立志的方向。
　　這段經文可作如下分段：
　　第一段：1-10 節 空墳墓
　　第二段：11-18 節 主復活
　　1. 空墳墓（1-10 節）
　　1 節 第一個遇上復活的主者，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按路加的記載，耶穌曾從她的身上趕出七隻鬼來，教會的傳說亦一直相信她遇上耶穌之前是個妓女。換句話說，無論是從宗教或社會的角度來看，抹大拉的馬利亞都是污穢不潔的人，是人避之若浼的，猶大律法還明明禁止這樣的人進入任何宗教場所。上帝竟揀選這樣的人去見証祂愛子耶穌的復活？
　　其實上帝豈有揀錯呢？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事件要代表的，豈不正是耶穌以死來勝過罪惡的權勢嗎？誰又比馬利亞更適合代表這事實呢？一個被眾人皆視作渣滓，而她自己又因耶穌的接納與潔淨，而迸發出最感人之愛的馬利亞﹗她的被揀選，豈不叫社會上自認為是義人的羞愧？沒病的人豈需要醫生？耶穌豈不正是為罪人而降生，而受死，而復活？這正是復活節的福音啊﹗
　　「清早」，這是馬利亞去墳墓的時候，希臘文的「清早」一詞，原指夜裡四更天的第四更，亦是黎明前黑暗最深的時分，因此實際上馬利亞是「摸黑」去墳墓的。
　　一個女人？摸黑去墳墓？她不怕的嗎？對了﹗假如她是不怕（怕就不會去了），是甚麼叫她不怕呢？
　　「石頭從墳墓挪開了」，猶太人的墳墓不是在地下掘出一個洞來造成的，而是一個在地面上開鑿出來的小石室，裡面有一張平放的，也是從石頭鑿出來的几，用以放置屍體，因此他們的墓是可以「走進去」的（5、6、8、 節）。墓門當然不是我們常見到有鉸的門，而是一塊與墓的進口形狀相配合的石塊。猶太人把親友的屍體放在墓穴後，就會把那塊石頭輥進墓的入口，作為大門掩上。但耶穌下葬時因有傳言說耶穌會復活，彼拉多為免有人偷屍作偽，就命令人派兵看守墳墓，且把墓門上封（太 廿七 66），以策安全。現在看守的兵丁不見了（應該是嚇煞了，落荒而逃），墓門竟是打開的﹗
　　2-4 節 告訴門徒
　　墓門是打開，屍首卻不見了，馬利亞當然沒想到復活的事情上，她以為耶穌的屍體給人挪走，或被人盜去了，也許還會做一些不尊重死者的事情；無論怎樣，都不是一個女人可以應付或解決的，因此她急急走回去，報告給彼得和約翰知道。
　　彼得和約翰聽見了，立刻就往墓園跑，約翰跑得比彼得快，馬利亞則被遠遠拋在後面。事實上是這樣的，約翰先到，在墓外低頭往裡面一看，只見一塊細麻布還放在那裡，他看不出個所以然，就離去了。彼得隨後到，他進了墓穴去，看見裹頭巾整齊地放在那裡，也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他也跟著走了。是在他們走後，馬利亞才去到墳墓，看見約翰與彼得所看不見的景象。
　　5-10 節 墓門為誰開
　　約翰記載墓內的情況是非常仔細的，相信是有深意在其中。
　　約翰本人看到的，是細麻布放在那裡，這細麻布應是裹屍布，是用來包裹屍首身體的部分的。彼得看見的，是裹頭巾放在一處，裹屍布放在另一處，二者沒有疊著，或交纏在一起像我們把脫下的衣服堆在一起的樣子。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到，復活的耶穌並不需要把裹屍布逐層脫下，祂只是從裹頭巾和裹屍布中釋放出來，像一縷輕煙，因此裹頭巾與裹屍布都能整齊地平放在那裡。
　　復活的身體並不受空間限制，因此耶穌能越牆而入，進到門徒聚會的地方（約二十 26）；換句話說，耶穌不需要起身逐層脫下裹屍布，才能走出墓穴。
　　那麼墓門為甚麼需要輥開來？到底墓門為誰開了？
　　還不明白嗎？耶穌不需要輥開墓門才能從墳墓出來，正如祂不需要打開門才能進到多馬與門徒聚會的樓房，是一樣的道理。墓門不是為耶穌打開的，墓門是為門徒而打開的，好讓門徒能走進空墳墓，明白復活的奧秘。因此記著了，耶穌不需要從打開的墓門走出來，好宣告死亡已被戰勝，我們卻需要從敞開的墓門走進去，好明白生命的奧秘──這是空墳墓的秘密。
　　2. 主復活（11-18 節）
　　11-15 節 馬利亞的焦慮
　　11-12 節 馬利亞曾親眼看見耶穌在十架上斷氣（路廿三 48-49），親自送耶穌去到墳墓（可十五 47），馬太說抹大拉的馬利亞看見墓門輥上了，還在那裡「對著墳墓坐著」（太廿七 61），馬利亞愛耶穌之心，真是活現於紙上。
　　不錯，馬利亞的焦慮是從她的愛而來的。
　　馬利亞太愛耶穌了，她不忍離去，翌日又摸黑去到耶穌的墳墓。她可能不夠約翰和彼得跑得快，但約翰和彼得往空墳墓看不出個所以然就回去了，馬利亞卻不忍離去，只是無助地在墳墓外哭。奧古斯丁說得好：「最強的感情常是在最弱的人身上顯出來」。一般人卻不願承認自己是弱者，我們就是明知自己不是強者，也裝作強者，強到一地步是不能讓心底的感情流露出來，包括對主的感情。
　　馬利亞在墳外哭，是為基督而哭，就像基督為拉撒路而哭一樣，都是因著愛而哭的，我們對主的愛能到這一地步嗎？馬利亞因為主為她趕鬼，又救她脫離昔日敗壞的生活，馬利亞就深深地愛主耶穌。耶穌不也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往愛子的國度嗎？我們可會愛主像馬利亞愛主一樣呢﹗
　　13-15 節 眼淚的是與非
　　我們不應把人的眼淚抬舉到一個太高的地位，好像能流淚便能証明是屬靈，是高人一等。馬利亞的眼淚不錯能說明她對主的愛，但她的眼淚亦叫她看不到應該看到的。首先，按約翰的記載，馬利亞很可能不知道那兩位穿白衣的是天使，因此只以常人一樣看待她們，與他們對話。再者，她看不見主，為甚麼呢？淚眼迷糊了，怎麼還能看見呢？迷糊的淚眼就是面對著基督了，仍然認不出是基督來。最後，人過度悲傷了，就不僅看不見外面真實的世界，連自己的能力也會估計錯誤了。馬利亞先以為耶穌是園丁，跟著就對耶穌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吧，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取他」。馬利亞去取耶穌的屍首？可以嗎？一個女人怎樣拿得起一個成年男性又是僵直的身體？她的眼淚與悲傷把她平常的判斷力都掩蓋起來了。
　　當人過度傷心，就會看不到基督，事實上是看不到任何人與物，只看見自己的損失與悲傷。
　　但痛苦哭泣的人最需要知道的就是基督，因為天下人間若有一位能化解悲愁和改正錯誤的，就只有基督而已。我們卻常為不應哭的事而哭，應該哭泣的時候與事情我們卻忽略了。馬利亞面對著的是復活的基督，她竟因哭泣時而看不見了。慶幸復活的主是一位不會輕看傷心之人的主啊！
　　16-18 節 馬利亞的反應
　　馬利亞可能是因為愛主而傷心過度，但她不是一個喜歡沉溺於自己的悲傷中的人。另一方面，主也不會因人一時的不察而輕易放棄他。
　　馬利亞本來是背主而站的（14 節上半），主呼喚她，她認得主的聲音，於是轉過身來，面對著復活的主，她就恍然了悟，全然改變過來。她回應說「夫子﹗」，又想摸耶穌。耶穌禁止她，反差派她去把復活的信息傳播出去，馬利亞亦欣然而去了。
　　馬利亞的喜樂與改變絕不能用失而復得去解釋的，她是面對面遇上復活的主，是被復活的生命改變了，就像那些碰上「第三類接觸」的人一般，只是馬利亞所遇上的，不是玄妙的、幻想的偶遇，而是耶穌基督用了一生來成就的救贖，復活是救贖的高峰和合理結局，這樣的事件當然能改變人的生命。
　　馬利亞是怎樣被改變的呢？她被改變後又有甚麼實際的表現？也許更重要的是：到底能改變馬利亞的那位，今天能不能也改變我們？我們也願意這樣被改變嗎？
　　馬利亞被改變的過程與反應：
　　a. 認「主」（16 節）
　　馬利亞錯認耶穌為園丁是可以想像的。首先，她全沒期待耶穌會復活，重現眼前。第二，這麼早，除了園丁會在墓園，還會有誰呢？第三，耶穌葬身的墓園是新的，因此園主可能暫時把祂另放他處，做點修葺工夫，故馬利亞是用平和之心問是否把耶穌擺放在別處。
　　這一切問題都不需回答，事實上任何已存或未成的問題都不需回答，耶穌只需要輕呼她的名字，一切答案都在那一聲呼喚中，馬利亞立時就認出那是耶穌來。
　　約翰曾說，牧人按名呼喚他的羊，他的羊也認得他的聲音（約十 3），這個事實在復活的第一個清晨是表達得最真摯感人了。
　　馬利亞立刻低呼「拉波尼」（Rabouni,「夫子」，所有的焦慮、迷失、悲痛、絕望，全部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驚喜、愛意、信任、和喜樂，都一切匯聚在這簡單的稱呼上。
　　拉波尼不僅是「夫子」的意思，它比「夫子」一詞含有更深的崇敬，卻同時有更親密的含意，故一般來說，男人多用「拉比」稱他們的老師，女士若對老師有深厚的崇敬與親愛之心，就會用「拉波尼」（Lindars, Dodd），也許這更能解釋馬利亞認完主後就想摸祂的行動。
　　b. 行動 （17 節 a）
　　馬利亞要摸主，按和合本的翻譯，主是禁止她的，因為「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17 節）。但幾節之後，主就邀請多馬摸祂（約二十 27）。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對驚恐的門徒說：「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路廿四 39）。馬太記載的復活故事還特別提到門徒「抱住祂（耶穌）的腳拜祂」（太廿八 9），那麼約翰為甚麼說耶穌禁止馬利亞摸祂？因為祂還未升天見父？是不是升天見父之後就可以摸祂？
　　經學者歷來提出不少意見來嘗試解決這問題，可惜沒有一個答案能叫各方面的難題都得到完滿的解釋。至今為止一個較為多人接納的解釋是這樣的：耶穌不是恐怕馬利亞以凡俗的手摸祂，會玷污祂榮耀的復活身體（這是最多人會有的猜想，也是帶著濃厚異教色彩的解釋），而是害怕馬利亞太興奮於新的發現，就堅持要接觸耶穌，甚至像「登山變象」事蹟中的門徒，要建三座棚在山上，好一齊消磨好時光。不，不能這樣，復活的信息太重要了，不能一個人獨享，正如我也不能停留在此刻，必須立刻升上天上見我的父，完成整個救贖大功，而妳則要趕快去告訴我的弟兄，去把這大好信息告訴他們（Lagrange, Westcott, Barclay）。
　　馬利亞明白主的命令，她立刻就聽從了。到底她聽到的和立刻實行的又是甚麼命令呢？
　　c. 使命 （17b-18節）
　　去告訴我的弟兄，讓他們知道「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馬利亞就去了。
　　「我弟兄」，多甜美的名字，而且是出自復活的主﹗
　　「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多親密，也是出自復活的主﹗
　　這才是復活信息之所以是福音的高潮的原因﹗得一切榮耀和得天上地下所有權柄的主，不單止沒有不可一世，也不責備門徒在祂最需要他們時一個一個地離去，反用最親密的名號召喚他們，並恢復他們最親密的關係（稱神為父），一切失敗過又蒙主再建立的人都會明白這是甚麼一回事，難怪馬利亞立刻回到門徒中，告訴他們「我已經看見了主」──一個帶著復活的大能及滿有慈愛之生命的主﹗
　　請注意，馬利亞的聽命順命是即時的，也是完全的，中間沒有猶疑，也沒有討價還價；那不單止是完全符合她稱主為主的意思，所有遇上過這位大能及慈愛的主的人都會這樣做，這也是為甚麼保羅會說：「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林前十六 21），因為愛主是理所當然的，不愛主便是豈有此理了。

Ⅳ. 現代意義
A. 復活信息
　　今天太多人只是相信一套救恩詞語，且不知道它的內容。他們並沒有遇上過復活的主，因此他的相信只有認知的層面，從來沒法落實到生命的深層次。好些信了多年的信徒亦如是，他今日的信仰生命全靠昔日的記憶來維持。要更新這樣的生命，我們必須花時間來學習聖經是怎樣解釋復活的信息。然後透過默想、操練，和聖靈的再造、提升，叫我們能與復活的主相遇，體驗復活的大能與慈愛。
　　聖經如何教導復活的信息？除了林前十五章的復活大憲章外，聖經曾用五個比喻來解釋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
　　1. 割樹（伯十四 7-15）
　　雖然有人認為舊約的人不認識復活的生命，但他們渴望死後有生卻是不辯之事實，本段經文是從砍下的樹卻能發芽再生，從而感嘆人生命的短暫，其渴望再續生命之意是很具體的。
　　2. 菜生（賽廿六 19）
　　人死，就會睡在塵埃，歸於塵土。但耶和華的甘露卻令菜蔬生長出來，這就是「地也要交出死人」的意思。
　　3. 白骨（結卅七 1-14）
　　這是舊約最偉大異象之一。人死去雖已變成白骨，但耶和華的話使白骨活過來，耶和華的靈又使他們重得生命，且成為「極大的軍隊」，墳墓不能拘禁他們。
　　4. 夢醒 （詩十七 15；約十一 11）
　　人死了，不是煙飛灰滅，他只是睡著了；時候要到，主要喚醒所有睡著的人。有些人醒了是要接受審判，有些人醒了是要與主同坐羔羊的婚筵，福音真是厲害的恩典啊！
　　5.麥子（約十二 24）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信徒的生命亦如是，不是死了，乃是要由死得生，結出許多新生命來。
　　死亡不是終結，只是一種過渡，就像人乘公車要轉車一樣；我們的終點不是墳墓，是天家，死亡只是轉坐另一班車往我們的目的地。能這樣想，放在我們前面的就不是死亡的陰影，而是復活的榮耀。但這復活的信息是需要用禱告與默想來使之內化，好能叫生命被改變，活出復活的樣式來。

B. 復活的生命
　　我們常會羡慕第一世紀的信徒，可以有機會去到空墳墓，與主相遇，我們以為能見到復活的主，一定能幫助我們信得更真切、更誠懇。
　　真是這樣嗎？
　　設想耶穌復活事件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耶穌復活事件能老早通知傳媒，而電視台又老早派了攝影隊在墓門外，把耶穌復活的一切過程拍下，現場直播，送到每戶人家，我們是不是更容易相信耶穌的復活？從電視熒光幕看到的畫面，又能在我們的生命起甚麼作用？
　　答案是：甚麼作用都起不了，因為見而信並不是信，都見到了，還須要信甚麼？生命沒有信心，哪有蛻變的可能？
　　今天我們從電視已經看到夠多叫人目瞪口呆的畫面，它已經難叫人生發甚麼驚喜，別說生命會得到改變。就是真能親聞目睹墓門輥開，耶穌從墓穴走出來，我們只會當是另一輯「信不信由你」之類的記錄片而已，它也許能叫人有一刻的興奮，但當電視轉了畫面，我們就轉了心情，甚麼都忘記了──因此記著了，看而信的信真的不是信，因為都看到了，還信什麼呢？
　　今天基督徒多麼需要因信而能看！有時我們不知要信甚麼，就像馬利亞，她只是信主耶穌，至終就看見復活的基督；我們亦如此，只需要知道所信的是誰，不需要知道因信而獲得甚麼答案，因為信心並非換取答案的籌碼，坦白說，我們也不盡知道人生的問題，找甚麼答案？
　　信心是承載生命的器具，因著有信，我們能勇闖人生各階段的險境，開創不同的可能。不管是荊棘滿途，或漫天風雪，是烏雲蓋頂，或寂寞淒涼，有信心的人都能站穩腳跟，多走一步──這就是復活的生命，一種永不容許黑暗權勢騎劫的生命。
　　C. 進入復活生命的竅門
　　死亡是屬於黑暗勢力的一種，因為死亡是由罪引入世界的。死亡與黑暗勢力都不能靠匹夫之勇就可以勝過，因為它們均屬持久的惡勢力。匹夫之勇卻只有霎眼的陣勢，這是為甚麼古往今來人都那麼害怕黑暗與死亡。
　　開始時我們提過，馬利亞是摸黑去墳墓的，到她知道主復活以後，就完全信靠順服主的命令，把復活信息傳給門徒知道。到底是甚麼叫馬利亞無懼又信服？以致她是人間第一個看見復活之主的人？非常簡單，那就是愛！
　　愛能叫人無懼，就如聖經說的，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壹四 18），這都是我們常經歷到的。我們愛子女，他若身陷險境，像墮進海中，我們即或不懂遊泳也會跳下去救他上來，愛叫我們無懼怒海，因為愛叫我們只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所愛的人，而非怒海。
　　同樣地，愛叫人信靠又順服，這也是聖經說的：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 15），這也是我們曾經歷過的啊！在我們追求一個異性的時候，是多麼想知道對方的意欲；知道了，又會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成就。這樣做目的是甚麼？就是要討對方的喜悅；這樣說來，對方若肯開口表明他的意願，我們又豈會不竭盡所能，再加一點地遵從？我們對主也是一樣，我們愛祂，就會遵守祂的命令，目的是討祂的喜悅。
　　愛使人無懼，也能叫人信靠順服；我們大概會問：怎樣才能愛嘛？
　　對馬利亞來說，每當她想到主在她身上成就的救恩，怎樣把她從黑暗的權勢遷到愛子的國度，她就是不能不愛主。愛主是一件自然的行動，卻不是推理的結果，對我們也如此。只要我們肯回想祂在我們身上成就的工作，你也會像馬利亞一樣，情不自禁地愛起主來——復活的生命一定是以愛為標記的。

Ⅴ. 結論
　　復活節不僅是一個假期，乃是生命一個具決定性的轉捩點。因著愛主，我們無懼於與祂同行，樂意回應祂的呼召，一同開創新的可能；因此復活節實際上就是一個容讓我們有較多的時間來反省自己的生命，好能掙脫庸碌腐敗的生命模式，向著榮神益人的目標來邁進的時刻。
　　Ⅵ. 喻道材料
　　1. 教父的叮寧（可用在「釋題」上）
　　早期教會跟隨希臘社會的習俗，為親人舉行喪禮時必故意哀傷，好讓死者能釋然而去。假如人死了，卻發覺沒有人介懷，他的靈魂就不肯離去。故第一世紀的希臘社會在喪禮中會刻意做得十分哀慟，信徒亦如此。
　　教父屈梭多謨對這現象十分不滿，就這樣勸告信徒：「當我看見人在公眾地方舉喪時的哀哭，為那些離開此世的親友流淚狂哭，甚至呼號嗥叫，與及種種不堪的行徑，我在外教人、猶太人及異端之士的門前，就會感到無地自容了。」
　　他認為這等現象叫他傳講的復活信息全然失效，又鼓勵不信的人繼續不信。他說「真正值得我們哀哭的，是為那些沒有復活盼望，仍然因著死亡而活在恐懼之中的人」。
　　2. 復活的証據（可用在釋經 5-10 節 Ⅲ. B.1）
　　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律界人物之一是約翰．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論到復活的証據說：「我知道甚麼叫証據，讓我告訴你，到今為止，復活的証據還沒有給人推翻呢！」
　　3. 復活的信息（可用在現代意義之「復活的信息」Ⅳ.A）
　　有一個人醉心於宣揚一個新宗教，無奈久不見效，他就請教法國名重一時的外交官塔累隆（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Perigord）：「我該怎麼辦才能叫人跟隨我？」
　　塔累隆說：「我建議你想辦法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死了，但一定要保証能在第三日復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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